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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战力的现状及核战略 

竹内 俊隆 

１．绪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10 年的 GDP 总值超过日本跃居

世界第 2 位。与此同时，出于保障海上资源输送通道的考量，中国设想的核

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所扩大，围绕如何确保这些问题的关心领域和视

野也相应地延伸世界性的范围。由于核心利益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与军事实力

息息相关，中国军事实力的关联范围也出现了向全世界扩展的趋势。 

    中国的军事技术正在实现跳越式的发展。例如，纷纷将发射导弹的燃料

由操作繁琐且难度大的旧式液体燃料改换成固体燃料，MIRV（分导式多弹头

导弹）及 MaRV（机动式导弹）也具备了实战技术上可行的水准等。因此，中

国所持的防御型核战略（基本国策）面临的技术上的约束得以缓和，核战略

的原则根据政治决策的状况也存在变更的可能性。那么中国是否仍将继续坚

持迄今为止的防御型核战略？本文将针对此问题探讨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战略。 

２．制度上的特权大国 

    在此我想指出极为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一点，即中国是一个在当今世界



62 

 

体制中拥有制度上认可的特权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安全

保障理事会（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具体事项持有否决权。如果是中

国反对的问题，只需暗示将行使否决权则面临撤案的几率很大。因为在只有

5 个常任理事国（P5）能够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中如果出现否定的意见，按照惯

例这个议案将不会作为正式议案提交。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安理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

任”。受冷战的影响，联合国宪章原计划中的联合国军队没能建立，由此包括

中国（联合国成立时为中华民国）在内的 P5，被认为应该承担“维系国际和平

和安全”的职责。此点对于毗邻中国、主张“联合国中心主义”的日本极为重要。 
    日本国家宪法的前言中清楚写道：日本国民（中间省略）信赖爱好和平

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依此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但是，客观上

讲仅仅凭借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是不可能“保持安全和生存”。这

段前言出台的背景，笔者认为当时曾乐观期待日本人民的安全和生存可以依

靠联合国提供的安保体制，但是联合国军队作为该体制的基础却没能建立。

即便假定集团性安保体制已经确立，P5 被视为“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守

护者，而出现其阻碍安保事项的情况则在预想之外。说“国际和平与维护安全”
的实质性解释权仅握在 P5 手中，绝非言过其实。 

  第二,中国是核扩散防止条约（NPT）中公认的核武力持有国。由于包括

日本在内的 192 个国家加盟该条约，也就是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拥

有核武装。即便可以指责印度及朝鲜的核武装，但是不能指责中国的核武装。

不过, 无论中国作何种表态，周边国家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国持有核武装本身

感到潜在性的威胁。当然，对像核武器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并且可转换为先

发制人的攻击型武器感到威胁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针对潜在性威胁的担忧尽管被朝鲜推行冒险主义政策的现实影响所

遮掩，实际上周边各国多少都有，日本尤为显著。其主要原因为，至少在日

本人的观念之中认为中国人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1)。近年来中国各地每隔

数年即爆发反日游行，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过激化行为破坏日资百货店及饮食

店。我们也不难体会经常耳闻目睹如此报道的日本人的心情。至少在日本没

有爆发过充斥暴力的反中游行。同时，经常听到向欧美各国及日本报仇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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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言论也是让日本人产生威胁感的原因之一。 
  日中两国的经济互惠关系今后将会进一步的加深。对于日本来说，中国

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目前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较多,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

升，日本本土的企业接受中国资本的入股,甚至被兼并收购后完全成为中资的

子公司的事例也有所发生。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市场。

如果没有突发性事态的话，我希望今后两国双边互惠关系能得到更大的进展。

该局面的形成虽然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可以缓和日本人对中国核武器及弹道

导弹持有的潜在威胁感。同时从长远来看，此举也可以改善紧张的东亚战略

环境。 

３．核实力的现状 

  首先来概观一下专门负责核战力及战略火箭的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NPT 公认的其它核武器持有国与中国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在其它国家均对核

战力进行削减的同时，中国至今仍在不断增强,据推测过去的 5 年内共增强了

25％。现在共持有 240 个左右的核弹头，其中 175 个为实战装备，65 个为保

管或待解体状态。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其它 4 个核武器持有国将众多核弹头装

载在运载工具上，采取了实战待命的高度警戒态势。而中国一般则是不将核

弹头装载在运载工具上而在其它地方保管(2)。也就是说由于没有置于战备状

态的核弹头，在战略安定问题上的的最紧要关头也能保持其稳定性。 

    中国的核弹头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所管理。如果出现核威胁进入警戒状态，

决定实施报复措施后移交第二炮兵部队管理。保管时为保险起见，大多数弹

头可能集中在一个中央设施予以保管，而其它的则分散保管在中国 5 大军区

的地方保管库中(3)。 
  为何中国现在仍保持防御型姿态,我认为大致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领

导层的政策性选择。第二，由于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不得不如此。一般而论，

如果遭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攻击（first strike），为了加强回击能力及提升威慑力

的可信度,维持战备状态更为理想。这是战略论上的一般性解释。这种举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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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的安定性有所损害，并不利于避免核战争爆发。但是,惩罚性威慑有利

于维持极为重要的可靠度。中国领导层及军队有关人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

理,而偏偏选择了可靠性值得怀疑的政策，一定有其原因。 
  第一点是基于政策选择的解释。中央决意保持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权，而

不愿将权力转交至第一线的军队司令官。尽管对中国开发和保有 PAL 的程度

还不能下定论(4)，但可以推测中国坚持领导层的政治决断优先于依靠 PAL 的

信赖度的基本立场。这是毛泽东及邓小平反复提到的，也是中国的传统姿态，

江泽民及现在的胡锦涛政权也承续了其宗旨。对于此点将后述。 

   第二点是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至少迄今为止，大部分搭载核弹头的导弹

是液体燃料型。液体燃料不易处理并且有毒，如果操作失误容易引起火灾，

另外，将燃料加注至运输工具后，经过较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劣化，甚至不能

继续使用。因此，一般来说平时不会将液体燃料注入导弹中，只有进入高度

警戒状态才会注入。不仅注入燃料费时，中国的运输工具通常隐藏于洞窟内，

运出洞外，架设，调至待发状态（TEL＝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也需要

时间。即便此时运输与搭载保管在别处的核弹头，从时间上来讲可能并没有

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状态并

无意义，为了保护核弹头将其放在别处保管则更为安全放心。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我们有必要慎重关注中国今后核战略立场的

走向。大部分最新型的 ICBM 为道路移动式并使用固体燃料，所以上述的技

术局限将会消失。由此，如果中国今后仍旧坚持不将核弹头置于常态的搭载

状态的立场的话，作为前者表明的政治领导层决策下的政治选择说将更富有

说服力。 

４．第二炮兵部队的现状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核战力的全貌(5)。陆地配置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为 130

枚左右，分别为东风(DF)3A号、4号、5A号、21号、31号、31A号。目前

来看均为单弹头式，除了东风 5A 号为固定式外其他均为道路移动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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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 31A 号为使用固体燃料的三段式 ICBM。但与东风 5A 号相比，其投射

重量较轻。东风 5A号为使用液体燃料的二段式 ICBM，可搭载百万吨级的大

型核弹头，射程为 13000 km,主要以美国及俄罗斯为目标而配置。并且据推测

其最大可搭载三个轻量级核弹头。该推测极端重要，说明中国已经获取了

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技术(6)。并且，正

处于开发阶段的东风 41 号射程为 12000km,其范围涵盖了美国本土。 

    如果关于 MIRV 化技术的推测是正确的话，东风 5A 号是仅在技术上可

行而并非实战配备上的 MIRV 化 ICBM。如果我们假定中国领导层是有意选

择不配置的话，那么可以推断说与提升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相比，更重视威慑

可靠性这种宣言政策也是核武器的实际运用政策。至少，毫无疑问的是这种

立场对危机时的安定性极为有利。 

  东风 21 号是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及驻扎在亚太地区的美军为战

域（中程）目标的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于 1988 年开始配置，初时增加数量

较为缓慢，但最近开始剧增，据推测 2010 年在 36 个发射台已经配置了 85-95

个东风 21 号。而 2005 年仅为 19-23 个，也就是说 5 年间数量上已翻了 4 倍

(7)。 

  这种战域型核导弹的急速增加引起中国近邻的日本及其他各国的高度警

戒自不待言。但是，这种战域核导弹以威慑为主要目的，虽然是固体燃料式

但并非处于警戒状态或者低于警戒状态。与此相比，美军虽说须配合的同盟

国众多，但其运输工具命中精确度高并且处于警戒状态，拥有能迅速实施先

发制人攻击的能力。 
  东风 21C号是东风 21 号的改良型号，可以搭载核弹头和常规弹头(8)。由

此，如果中国遭到常规武器袭击后作为反击和报复手段使用此型号的话，对

方可能对中国是否会升级至核战争产生误读。在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危急关头，

即便处于最不利事态时也欲确保安全，即对安全边际（safety margin）的心理

需求可能增强，导致有可能判断为搭载了核武器。但是，由一般战争升级至

核战争是一个重大事态，不能如此简单的假定是否搭载了核弹头。 
    这里存在一个透明性不足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军事情报中涉及保

密的内容较多，对于信息公开一般都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西方各国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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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需反复强调的是，信息越不足越容易导致猜

疑，对方判断搭载了核武器的概率也越高。中国无疑也希望避免这一事态的

的发生。这也是中国有必要在军事信息的公开上采取更为积极透明的立场的

理由。 
  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9)。美国因为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打击能力

（Prompt Global Strike Capability），三叉戟 D-5型 SLBM 也可以搭载常规武

器。由于是 SLBM，所以无法辨别是搭载了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美国由于

在全世界拥有多个同盟国及友邦国，根据各地区和同盟国状况而设置多种选

项是应当的，但无法否认的是也存在着由于误解对方而导致核战争爆发的危

险。 

  在 1990 年代后期中国仅有数百枚搭载常规武器的短程及中程弹道导弹，

现在已增至 1500 枚以上，并以每年 100 枚的速度增长。并且命中率与破坏力

均得到了提升。同时大大增加了地上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主要配备

在福建省，以台湾为攻击对象(10)，也可能转用于攻击其它周边国家，值得注

意的是对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可进行攻击。 

  搭载 SLBM 的潜水艇现在只有 1 艘夏级 SSBN1，大部分时间都停置于基

地即未出港进行威慑性的军演，SLBM 也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目前至少 3

艘晋级 SSBN 正处于建造中，大概出现了某种技术问题，进度极为缓慢。据

推测中国的 SSBN 拥有 12 个巨浪 2号（JL-2）发射管，但是巨浪 2 号在最终

飞行试验阶段出现了问题，未能进入实战配备。并且还未实行 MIRV 化，一

般都是单弹头。2004 年晋级的 SSBN 舰首次进行了下水试验，目前仅 1 艘配

备在海南岛榆林要塞可以投入使用，其他 2 艘从 2007 年起放置于辽宁省葫

芦岛造船厂，一直处于建造组装状态(11)。 
  巨浪 2 号从中国领海内发射的话无法到达美国本土。另外，海南岛的海

底基地正处于建设阶段，美国对以该基地为母港的潜水艇进出港情况应该有

所把握。如若将美国本土纳入射程内，需要航行至西太平洋深处或东海，所

以中国与美国强大的潜水艇对抗能力相比较为脆弱。可以推断若在海洋方面

开展搭载 SLBM 的 SSBN 的话，与在中国领土外不配置核武器这一原则相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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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中国的核政策及核战略有三大基本理念。第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

二一般限定在最小限度内的威慑概念(13)。第三，消极性安全保障（NSA＝

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指的是无条件，无论何时何种

情况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上所述，中国以威慑为基本目的，最小限度威

慑指的是在第二次打击（报复攻击）中给敌国以最小限度打击即可达到威慑

力度。也就是说，不是双方核战力是否均衡，而是能够确保具有可靠性（残

存性）的报复能力给对方以最小限度的打击就足够了。NSA 也无条件保证无

论何种情况下不对非核国家及非核地带加盟国行使核威慑。 

  本文以第一点的不首先使用及第二点的最小限度威慑为中心进行探讨。

首先探讨不首先使用原则，实际上不首先使用原则和最小限度威慑战略在实

质上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不采用最小限度威慑战略，而采用诸如

以攻击性对抗兵力战略为基础的核战争推进型战略的话，不首先使用原则则

完全在讨论范围之外。 
  以首先不使用政策作为宣言政策的理由在于，上述提及的为了提高采取

报复攻击政策时的可靠性及降低对中国持核的戒备心。该政策是由于技术局

限而不得不如此，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性选择使然,不能说一点存疑都没有。例

如，如果是先发制人的话需要发挥打击兵力的战略，命中度极高的运输工具

成为必选之项。并且，如果以美国为目标，即便具备了 C4ISR 类的能力及情

报，也无力完全毁灭搭載 SLBM 的 SSBN。C4ISR能力至今仍是中国的软肋。

此种情况下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性核战略，恰恰变成了“纸老虎”。 

  另一方面，基于有意识性的政策选择这种推测也有其根据。即上述中提

到的如果不使用先发制人则能够加强对抗报复能力此点与最小限度威慑战略

在实质上相同。此点和最小限度威慑将于后文详述。 
  另外，针对无条件实施不使用先发制人政策的可信度尚存疑念。即便是

原则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大概也不是“无条件”。比如，美国利用巡航导弹

和其他高科技常规武器来打击中国军队，共产党政权处于濒危状态，或者是，

中国的战略核战力遭到美军的常规武器打击的情况。因为中国标榜最小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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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战略核武器数量有限，所以我对于残存性持怀疑态度。 
  只要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无法对美国的常规武器的攻击予

以核武器报复的威慑。危急存亡之时对发起攻击一方进行报复攻击，或者利

用威吓可以震慑或抑制对方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如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这个选项相当于弃权。对中国领海外的美国海军航母机动部队也无

法使用战术核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只能是一个

宣言政策，因其具有瞬时变化性，只要是标榜“无条件”，疑问将始终存在。 

６．中国的核战略：概念整理 

  首先来整理一下最小限度威慑及限制性威慑和保证报复的概念。最小限

度威慑概念的基本在于，如果能给予对方“难以容忍”的最小限度打击作为

报复攻击的话，就可以威慑那些在核战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俄

罗斯）。由于核战力的均衡并无太大意义，这对于在核战力上占相对劣势的中

国相当有利。与冷战时期的 MAD 战略相同，均以惩罚性威慑为中心，但利

用报复攻击给予对方必要“打击”的程度的估算存在着巨大差异。举个极端的

例子，如果向美国纽约发射一个核弹头即可达到报复核攻击可以得到论证的

话，那么这种程度就是能够造成威慑的程度。最小限度指的是实际上的程度，

但由于其并不明确，所以可能产生较大误差。 
  虽说是最小限度，但是由于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以可能性（保证）为

必须条件。所以避免核战力的脆弱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从举措上来看，改

换至固体燃料式、配置道路或铁道移动式 ICBM，最重要的是要配备搭载

SLBM 的 SSBN。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为了达到确保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

仍能保存实力的目的而模糊公开透明度的话,对方国容易将此举理解为最小

限度威慑政策发生了转变。如果配备状况及性能过于暧昧的话，对方国依据

最坏的事态进行假定也是较为安全的做法。这也是需要中国军事及国防政策

公开化和透明化的理由所在。此点与中国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 
    与最小限度威慑依靠第二次报复性回击相比，有限威慑具有可选择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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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攻击来打击对方兵力的战法选择。换言之，指的是在核战争时所有的升

级阶段中，为使敌方遭受损害而持有一定的限定性的核战争发动能力的战略。

此举在防止及抑制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的同时，也使敌方无法取得胜利。随

着军事技术能力的进步，命中率必然会得到提高，但如果过度的话运输工具

可转用于第一波攻击，如此被对方国猜测认为已经获得了核战争发动能力。

由于威慑是施加于对方国心理及认识上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如果提

高包括战略政策在内的国防政策的透明度的话，也有利于本国。 
  保证报复的概念通常不被适用于威慑类。但是，作为概念来讲，它构成

了惩罚性威慑的基础，意味着遭到第一次攻击后的第二次报复性回击无疑成

为可能。这个概念是不是最小限度是次要问题。中国核战略以前可以称之为

最小限度威慑，现在随着能力的提高，显示出向有限威慑转变的微妙趋势。

中国认为的最小限度威慑在威慑对象国美国眼中可以说并非如此。无论何种

状态，中国都无疑希望得到保证报复 
   对战略核导弹、战域核导弹、战术核导弹进行分类论述时，可以看到即

便是在战略层面上包括针对美国或俄罗斯的最小限度威慑的保证报复，中国

的战域核导弹对周边诸国也持有有限威慑的效果。日本试图阶段性发展导弹

防卫系统，但就算装备了完整的导弹防卫系统，也谈不上万无一失。并且，

该政策以防御朝鲜的突发性导弹攻击为主要目标，对中国的战域核导弹攻击

基本无效。从不具备有效防御手段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战域核导弹被认为

是有限威慑性的概率很大。 
    中国由于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所以有人主张对其无需恐慌。但

是如上所述，这个政策存在可塑性。增强搭载核弹头的战域核导弹由于意味

着中国潜在性先发制人攻击能力的扩大，没有对抗手段的周边各国感到威胁

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周边各国为了保全本国安全而就最坏事态做好准备才

能放心,这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即便是相同的战域核导弹如果搭载了常规弹

头的话，对先发制人而言毫无政策上的抑制力。也就是说，先发制人攻击完

全成为了一个选项。这是与无意保存包括导弹在内的“攻击能力”，以专守防卫

为国策的日本截然不同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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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国的核战略：保证报复 

    一般而言中国的核威慑战略被看作是最小限度威慑。如前文所述，笔者

认为对保证报复进行评价则更为正确。最小限度威慑政策与不首先使用政策

不同，不可能发生瞬间变化。这是因为其必须保持的能力需要花费时间和金

钱。由此，之前所言的如果对实际军备情况进行考察，即可能相当准确地进

行推测。 
    首先来看一下毛泽东以来的可称之为传统的思想。邓小平也继承了这种

思想(14)。即：核武器是威慑核攻击和恐吓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

战争手段。核武器的基本目的是保持平时状态下的威慑力，不让敌人对中国

发动核攻击。在战时，如果持有核武器（通过其威慑力），能够防止一般战争

升级至核战争，或者核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由此，一般认为遭到敌人的先发

制人攻击后仍能保留小规模战斗力进行报复，只要给敌人以难以承受的打击

就足够了。这个“难以承受”的程度并不确定，与 MAD 战略中设想的打击

相比相当微小，所以称之为最小限度威慑。 
  之所以这种传统思想得到延续，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导致发展核战

力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在 20 多年内极度缺失。并

且核战略和政策处于绝密状态，专家稀少，军队被置于共产党严格的政治指

导之下，不容对毛泽东等政治领导人的见解产生质疑(15)。 
  这种传统基本路线仍旧延续至今。例如，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得到

缓和的 1980 年代中叶以后，没有强调对中国的核攻击威慑，战略方针上没有

追求发动核战争能力。1987 年的战略学中，指出需要后发制人，为了获得可

靠的第二次反击能力，与数量相比应更重视质量(16)。中国对世界上拥有战略

防卫（导弹防卫）能力的超级大国也需要数量这一点本应该了解，但显然并

非如此。中国首次公开发表核战略是在 2006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以自卫

防御核战略为基本，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但以精干有效核战力为基

础。在 2008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沿袭了这种基本路线(17)。 

  那么为什么应该理解为保证报复而不是最小限度威慑呢。第一由于能力

的提高获得的能力未必止于最小限度威慑。第二，与保留着暧昧性的政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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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比，更直接的战略由军人说明则更加明确。当然，中国政府也许会说这

是该军人的个人意见，而非政府的官方意见。 
    先看一下第二点，例如，在 2005 年 7 月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成

虎少将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中美出现争端将使用核武器，同时也称“中国已

做好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遭到毁灭的准备，美国也必须准备好数百城市被中

国摧毁。”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只适用于非核国家，

并不排除有变更的可能性(18)。摧毁“数百城市”显然超过了最小限度威慑范

围，与 MAD 战略有着相通之处。保证报复能力是其基础，目的无疑在于提

高其能力。 

  并且杨欢（原第二炮兵队副司令）少将也指出，有必要参照世界先进水

平来开发战略核兵器，特别是残存性、早期反应、命中精度、兵器系统的技

术性突破及指挥系统的改善(19)。并且，他特别提及到有研究必要的领域为了

改善残存性、攻击能力，增加有限威慑（limit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命中

精度和威力尤为重要。他明确指出有限威慑，明显意味着战略发生了改变。

但是，这个发言与政府的基本方针明显相左，与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

意思是否相同还尚未明确。但可以充分推断的是中国军队内部已经展开了有

关战略方针的讨论。 
  该将军不仅指出上述几点，更指出对浸透、突破（penetration）能力的改

善，尤其是技术性突破（break-through）研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这里提及的

技术性突破很可能指的是中国为了突破美国导弹防卫网而投入精力进行的诱

饵及电波干扰的对抗措施研究，但须留意也有可能与保持战略安全性相反。

不管如何，虽然这个战略表明不能称为最小限度威慑，但中国致力于维持保

证报复能力的基本态势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第一点的能力，如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 MIRV 及 MaRV 还未配置，

并且也没有大量增加战略核弹头，所以可以认为在政策上并未刻意追求先发

制人的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并没有采取实施核战争的战略。不过，为了突破

美国的导弹防卫网，中国专家已指出在固定式导弹上搭载 5-7 发多弹头的必

要性(20)。 
  虽说如此，考虑到中国并未严格区分第二波次报复性攻击中的对兵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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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核对价值战略这一点(21)，并不符合西方各国所说的最小限度威慑界定为打

击兵力战略以及不使对方保持战力的概念。西方所说的打击兵力战略指的是

先发制人攻击战略，报复攻击则界定为打击价值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的报复攻击定义中提及打击兵力的战略，这一点是与西方的一般见解不同的。

不管怎样，之前对中国核战力概观进行论述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所谓的最

小限度威慑战略有可能在今日西方各国所说的有限威慑的范畴之内，包括二

者在内的保证报复这一用语还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战术核武器，由于 1999 年夏天已经开发出中子弹，有看法认为中国

打算利用核战力来弥补局部战争中的高科技武器劣势，即推行“战术核战争构

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基于确保生存力量推行的消极的“隐秘性”（发射

场地的生存与重视发射部队的机动性）策略向更为适合实战运用型的“战斗化”
（导弹的射程和精度尤为重要，对 C4ISR 等进行强化）型转换。基本来说以

台湾为目标的“北守南攻”战斗配备计划中，试图将第二炮兵队的导弹发射旅

改配至华中和华南，缩短发射的准备时间，包括短程导弹在内的运输工具的

多样化和核弹头小型化等。此举与中国领导层着眼的初衷可能有所不同，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很可能成为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及心理压力的源头(22)。 

８．结束语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中国的导弹及核弹头等军事技术将会更加进步，曾受

长期困扰的技术性局限问题也将逐渐扫除。也就是说，今后核战力增强的方

向性根据政策判断的结果将出现较大自由度的选择范围。我当然希望中国也

能和其它持核国家一样削减核武。究竟中国领导层在政策上如何考量核战略，

通过对今后的实际配备状况的观察我们将可窥见一斑。 
（金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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